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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财政监督的目标是“将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对于挣脱“牢笼”的权

力必须进行责任追究，因此应该建立

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追责的责

任追究机制。事前应建立责任清单，

明确职责划分，提升责任意识 ；事中

应创新约谈和预警制度 ；事后建立强

有力的追责手段，综合运用政绩考核

体系、行政处罚、党纪处分、法律制裁

等方式，真正做到低效追因，无效追

责，提高财政监督的威慑力。

（六）强化财政监督队伍建设。优

质高效的财政监督必须要有高质量的

监督队伍作为保障。首先，加强监督

队伍的思想建设，保证监督队伍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其次，充实财政监督

专职机构和日常监督力量，在保证监

督人员数量的同时，不断提升队伍的

质量。最后，要加强学习培训，不断

学习最新的监督理论和监督方法，适

应现代财政制度下的财政监督实践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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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时代财会监督体系的思考
涂昌波

2020 年 1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

话中将财会监督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5 月 1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要求促进党内监

督、监察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

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

监督、舆论监督协同发力，推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面对复杂多

变的国内外形势，适应新发展格局新

形势新要求，加快构建权责清晰、执

行有力的财会监督体系，对于完善党

和国家监督制度、改善营商环境、 推

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完善法规、健全制度，为构建权责

清晰、执行有力的财会监督体系提

供更为完备的制度依据

在经济领域，我国建立了以审计

法为纲的审计监督体系，以统计法为

纲的统计监督体系。财会监督与审计

监督、统计监督都属于经济监督，各

有侧重，各有制度。财会监督具有经

常性、日常性等特点，是确保财会信

息真实、促进资源有效配置、防范经

济金融风险的基础性的经济监督。财

会监督既涉及预算法、会计法、注册

会计师法、资产评估法、税收征管法

等行政法律，也涉及公司法、证券法、

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民商法律，还

涉及刑法。刑法对隐匿或者故意销毁

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财务会计报告，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

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等情节严重

的行为，规定了刑事制裁措施。此外，

财会监督还分散在财会行业规范、单

位内部制度中，需要从国家、行业、单

位三个层面完善财会监督制度。

（一）完善财会监督法规，加快财

会监督法治化进程。是否制定财会监

督法，业界学界存在不同的认知。笔

者赞成财会监督单独立法。一是对财

会监督的含义、主体、对象、范围等作

出权威界定，以法律予以明确，为加

强财会监督提供权威的法律依据。二

是制定财会监督法，理顺财会监督法

律关系，与预算法、会计法等法律进

行有效衔接，从而提高财会监督法治

化水平。三是制定财会监督法有实践

基础和现实需要，可以由财政部门牵

头，联合税务、证券监管、银行保险

监管等部门共同起草，运用法治思维、

法治方式提高财会监督水平。

（二）完善财会行业规范，加强财

会监督行业自律。财会行业有注册会

计师协会、资产评估行业协会等，应

按照法律和章程的规定，进一步完善

行业自律规范，强化行业诚信建设，

加强对执业机构、执业人员的行业指

导和督促检查，提升执业机构的执业

水平，提升执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和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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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以此推动加强财会监督。

（三）完善单位内控制度，加强内

部财会监督。企业单位应按照《企业

财务通则》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小企业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等规

定，健全企业单位财务制度，完善单

位内控规范，强化财务监督，合理配

置资源，防范财务风险，推动企业合

法经营和持续发展。行政事业单位应

按照《行政单位财务规则》 《事业单位

财务规则》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规范（试行）》等规定，建立健全单位

内控机制，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强化财务监督。

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单位三个维

度，明晰责任主体、厘清责任清单，

为构建权责清晰、执行有力的财会

监督体系提供更为坚实的措施保障

（一）建议建立由财政部牵头，税

务总局、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部门参

与的财会监督部际协同联席机制，形

成财会监督的强大合力。财会监督工

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主要职责是研究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财会监督工作的

批示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财会监督工作的决策部署，指导协调

财会监督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统筹财

会监督信息共享机制，通报财会监督

的重大案例，强化财会行业诚信建设，

组织实施财会监督评价、考核、激励

等工作，推动财会监督有效实施。

（二）在财政部门内部进一步厘清

职责、明晰授权，充分利用互联网等

现代技术，建立信息共享的财会监督

平台。可建立财政部监督评价局为龙

头、财政部有关司局参加的部内协调

机制，联合财政部各地监管局以及地

方财政厅（局），形成财政部门实施财

会监督的强大力量。明晰财政部门财

会监督的责任清单，有利于推动落实

行政机关“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

权不可为”的法治要求。

（三）税务、证券监管、银行保险

监管等部门强化各自监管领域里的财

会监督责任。同时充分发挥注册会计

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机

构及评估专业人员在实施财会监督中

的重要作用。

（四）完善单位治理结构，健全内

部财会监督机制，为构建权责清晰、

执行有力的财会监督体系奠定坚实的

微观基础。我国法律法规对单位内部

财会监督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一

些单位对财会监督重视不够，财会信

息失真、财务造假等问题时有发生，

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单位内部治理结

构。一是为加强事前监督，建立单位

总会计师或财会机构负责人参与本单

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决策

的机制，充分发挥单位总会计师和财

会机构负责人的专业作用。二是为加

强事中监督，完善单位财会机构岗位

设置，健全预算、收支、资产、政府采

购、合同、建设项目等内控机制，分级

分类审批，强化过程监督。对于单位

重大项目，可以通过委派会计等方式，

融监督于财务服务全过程。三是为加

强事后监督，健全内部稽核机制，定

期不定期对预算、收支、资产等财务

管理事项进行检查。也可以委托中介

机构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作者单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财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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